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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推荐性化工行业标准HG/T 3263-1989《三氯异氰尿酸》修订而成。

    本标准有效抓含量和水分的试验方法等效采用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标准ASTM D 2022-890995

年确认)《含抓漂白剂的取样和化学分析标准试验方法》，并增加了方法的允许差。

    本标准与 HG/T 3263-1989的主要差异为:

    — 取消了一等品。

    — 合格品有效氛含量指标由大于等于85.0%修改为大于等于88.0%0

    —     pH值((1%水溶液)优等品指标由2. 7-3.3修改为2.6-3.2，并增加了合格品指标。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HG/T 3263-1989.
    本标准由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政策法规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北方氯碱集团徐州克维斯消毒剂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化工厂、河北冀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忠云、减继放、王春玲。

    本标准于1989年5月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

三氯异氰尿酸
HG/T 3263-2001

Trichloroisocyanuric acid
代替 HG/T 3263-1989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氯异氰尿酸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氰尿酸、烧碱、氯气为原料制得的三氯异氰尿酸。该产品主要用作漂白剂、杀菌消

毒剂、羊毛防缩剂等。

    结 构式 :

                                                                                Cl

                                                              一

分子式:C3 C13 N3 03
相对分子质量:232. 41(按 1997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0-19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91-2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1988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1988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neq ISO 6353-1 % 1982)

    GB/T 1250-1989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T 6678-1986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1986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199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eqv ISO 3696，1987)

3 要 求

3.1 外观:白色结晶粉末及各种形状成型品。

3.2 三氯异氰尿酸应符合表1的技术要求。

                                      表1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 合格品

有效抓(以Cl计)含量，% ) i             }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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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完)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合格品

水分，% ( 0.5 1.0

pH值((1%水溶液) 2. 6- 3. 2

4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为分析纯试剂和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

    本标准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3之
规定制备 。

4.1 有效抓含f的测定

4.1.1 方法提要

    试样在酸性介质中与碘化钾反应析出碘，以淀粉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计算有

效氯含量 。

4.1.2 试剂和溶液

    a.碘化钾。
    b.硫酸溶液:1+50

    c.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c(Na2Sz03)=0.1 mol/I。
    d.淀粉指示液:5 g/L,

4. 1.3 仪器

    一般试验室仪器及磁力搅拌器。

4. 1.4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约。.5 g精确至。.。。。2 g)，置于250 ml碘量瓶中，加水100 mL、碘化钾3 g,混合。再

加人硫酸溶液20 mL，盖好瓶盖，在磁力搅拌器上避光搅拌约5 min，用约5 mL水冲洗瓶塞和瓶内壁，

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微黄色时，加人2 mL淀粉指示液，继续滴定至溶液蓝色刚好

消失为终点。

4. 1.5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有效氯(以Cl计)含量X,按式(1)计算:

Vc X 0. 035 45

            刀 s

X 100一垫巡3.丝5.................⋯⋯，...⋯⋯(1)

式中:V— 滴定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c—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mol/L;

        m— 试样质量，9;

0.035 45— 与 1. 00 ml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c(Na,S,O,)=1.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

              氯 的质量。

4.1.6 允许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0.3%,

4.2 水分的测定

4.2. 1 方法提要

    试样在(104士1)℃下恒温干燥2h，用重量法测定。

4.2.2 仪器

    a.称量瓶:内径50 mm，高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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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烘箱:控温精度:士1 "C '1。
    c.干燥器:内盛适当的干燥剂。

    4.2.3 分析步骤

    用已于((104士1)℃下烘干至恒重的称量瓶称取试样约2 g(精确至0. 000 2 g)，放人烘箱中，打开瓶盖，在

(104士1)℃下烘干2h，盖好瓶盖，取出称量瓶，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不得少于30 min)，称量。

    注:烘箱温度超过 1050C，三氯异氰尿酸可能发生升华。

4.2.4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水分X:按式(2)计算:

                                Xi =ml -m2 X 100............························⋯⋯(2)
                                                                                    刀20

式中:m�— 称取试样质量，9;

      m,— 干燥前称量瓶及试样质量，9;

      m2— 一干燥后称量瓶及试样质量，9。

4.2.5 允许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05%0
4. 3       pH值的测定

4.3.1 仪器、设备

    a酸度计:配有玻璃测量电极和饱和甘汞参比电极或复合电极，分度值为。.02 pH单位。
    b.磁力搅拌器。

4.3.2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 L g(精确至0. 1g)，置于100 m1烧杯中，加人100 mL无二氧化碳水，于磁力搅拌器上搅

拌至完全溶解，用酸度计测定pH值。

4.3.3 允许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 1 pH单位

5 检验 规则

5.1 本标准表1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其中有效氯含量、水分为出厂检验项目，在正常情

况下 ，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

5.2 以同等质量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不超过20 c,

5.3 三氯异氰尿酸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检验，生产厂应保证每批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

标准的要求。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等级、净

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和本标准编号。

5.4按照GB/T 6678-1986中6.6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技术按GB/T 6679-1986中第2章

规定进行。生产厂可在包装前采样，采样总量不少于500 g。将采得的样品立即装人两个清沽干燥的双

层塑料袋中，密封，贴上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袋用于检验，

另一袋避光保存三个月备查。

5.5 检验结果按GB/T 125。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检验结果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则整批

产 品为不合格 。

采 用说明 :

1〕ASTM D 2022-890995)规定控温精度:士1. o'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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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三氯异氰尿酸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商标、等级、净含

量、批号或生产日期和本标准编号，以及GB 190中规定的“氧化剂”、“腐蚀品”标志和GB 191中规定的

“怕湿 ”标志 。

6.2 三氯异氰尿酸用钙塑桶或塑料编织袋包装，内衬聚乙烯塑料薄膜袋。根据用户的要求确定包装单

元的净含量，净含量的偏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6.3 三氯异氰尿酸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日晒、雨淋、受潮，禁止与酸或碱及易氧化的有机物

共运 。

6.4 三氯异氰尿酸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受潮，禁止与酸或碱及易氧化的有机物

共贮。

7 安 全

7.1 三氮异抓尿酸是强叔化剂.与易招物接触可能引发火灾。

7.2 三撅异抓尿酸为酸性腐蚀品，有刺激性气味，对眼睛、粘膜、皮肤等有灼伤危险，严禁与人体接触。

如有不慎接触，则应及时用大t水冲洗，严重时送医院治疗。

7.3 握作 人吊应配盆防护眼镶 胶皮手套等劳动 防护 用品。


